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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1、变更原因2023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

号》（以下简称《17号解释》），规范了“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
露”“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等内容，该解释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24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以下简称《应用指南2024》），规
定保证类质保费用应计入营业成本，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24年1
月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则。2、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对相关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17号解释》《应用指南2024》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

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1、根据《17号解释》的要求，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2）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3）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2、根据《应用指南2024》的要求，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预计负债”会计科目主要账务处理内容进行的更新，因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应当

按照确定的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不再计入“销售费用”。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出现盈亏性质改变。公司将根据
《应用指南2024》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2023年1-6月

项目
销售费用

主营业务成本
2024年1-6月

项目
销售费用

主营业务成本

追溯调整前
93,388,774.91

1,919,317,570.39
追溯调整前

106,793,401.67
2,223,440,072.88

影响金额
-8,631,833.95
8,631,833.95
影响金额

-10,899,270.15
10,899,270.15

追溯调整后
84,756,940.96

1,927,949,404.34
追溯调整后
95,894,131.52

2,234,339,343.03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和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
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各类
资产进行了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2024年6月30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
减值测试后，计提各项减值准备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减值项目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预付款项减值准备
合计

期初金额

73.75
3,200.42
1,476.68
5,188.72
149.57

10,089.14

本期计提净额

55.93
93.75

1,468.87
1,618.55

本期转销及其他增减变
动金额

-45.45
-74.59
-120.04

期末金额

129.68
3,248.72
1,476.68
6,583.01
149.57

11,587.66
注：本公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1、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考虑所有合

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预
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经测试，2024年上半年公司需计提的应收票据信用减值损失、应收款项信用
减值损失和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约149.68万元。2、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
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公司对2024年6月30日的存货项目进行减
值测试，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1,468.87万元。3、预付款项减值损失

公司对于出现减值迹象的预付账款，主要为存在很可能无法收到货物风险的预付款项，公司按
照其可回收金额计提减值准备，经测试，2024年上半年公司需计提的预付款项减值损失为0.00万元。

三、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1、合理性说明：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2024年上半年资产减值准备，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6
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以及2024年上半年经营成果。2、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本报告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为1,618.55万元，将导致2024年上
半年公司利润总额减少1,618.55万元，公司所有者权益将相应减少。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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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3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
案》，决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1、2023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2、2023年9月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具体事宜。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原因
自公司披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后，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与中介机构一

直积极有序推进各项相关工作。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公司
计划调整融资方式，经公司审慎分析并与中介机构充分沟通论证后，公司决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三、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后作出

的决定。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公司计划调整融资方式并根据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和客户
订单等情况灵活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会对公司正
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议程序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转换公司债券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后作出的决定。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是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后作出的决定。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五、备查文件1、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1次会议决议；2、第六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3、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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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2024年8月21日，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关于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8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专人
送达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文丽女士主持，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上半年的经

营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均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亦不存在
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

划等诸多因素后作出的决定。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
会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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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香山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龙伟胜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
园区

0760-23320821
investor@camry.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黄沛君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
园区

0760-23320821
investor@camry.com.cn

00287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954,287,425.64
79,424,287.36
76,505,662.28
169,271,668.62

0.6
0.6

5.14%
本报告期末

7,962,041,066.28
1,567,867,862.45

上年同期

2,561,657,698.71
59,831,640.74
81,366,861.90
216,678,756.82

0.45
0.45
3.77%

上年度末

7,643,430,018.27
1,516,855,228.3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5.33%
32.75%
-5.97%
-21.88%
33.33%
33.33%
1.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17%
3.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赵玉昆
宁 波 均 胜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陈博

庄立波
邓杰和
王咸车
苏小舒
刘焕光
程铁生
王大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6,662

持股比例

18.85%
13.48%
6.28%
4.78%
4.28%
3.14%
2.94%
2.78%
2.00%
0.91%

赵玉昆、陈博、王咸车于2022年7月8日起建立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报告期内，上述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24,900,000
17,808,000
8,297,925
6,311,600
5,657,925
4,152,075
3,881,265
3,675,075
2,643,725
1,20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24,900,000
0
0
0
0

3,114,056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比例超过1%暨

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均胜电子”）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自2024年7月24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继
续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本次增
持不设置价格区间，均胜电子将基于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根据其增持进展情况
于2024年8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比例超过1%暨增持计划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2024年8月21日，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关于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8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专人
送达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玉
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上半年的经

营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24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公司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法、违规
或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对《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进行了整合修订，并更名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票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票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制定《会计

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五）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1、第六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2、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3次会议决议；4、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4-008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含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机矿建”）近日与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为2,985万元，期限三年。公司为上述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了《保证合同》。

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29日、2024年1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机矿建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五亿元的融资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8月30日、2024年1月13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林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坤科技”）近日与河南林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489万元，期限三年。公司为上述贷款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了《保证合同》。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3日、2024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朗坤科技在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5,
500万元的贷款业务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16日、2024年5月31日登载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1、名称：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054716469P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郭日仓
5、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圆整
6、成立日期：2012年09月21日
7、住所：林州市产业聚集区
8、经营范围：矿建工程施工、兼营矿建工程设备零售；矿井托管、矿建工程技术服务及煤矿机械

租赁服务、维修服务；设备安装及拆除服务；建筑工程施工。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643,537,883.38
621,002,386.87
22,535,496.51
162,122,549.51
16,323,463.74

2024年3月31日
761,157,392.77
731,905,491.26
29,251,901.51
83,932,417.12
6,716,405.00

注：2023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重机矿建100%股权。
11、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额（万元）
25,000.00
25,000.00

出资比例
100.00%
100.00%

（二）林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林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MA40MC2A1L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郭鹏强
5、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6、成立日期：2017年3月10日
7、住所：林州市陵阳镇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8、经营范围：锂电池及材料、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储能系

统、电源系统、（不间断电源、通信电源、电子电源、电力电源）、电池线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
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废旧电池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与上述项目相关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上述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82,197,685.77
98,634,936.45
-16,437,250.68

852,373.09
-34,763,727.56

2024年3月31日
80,781,381.24
98,712,361.04
-17,930,979.80

-
-1,493,729.12

注：2023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朗坤科技98%股权。
11、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郭鹏强
合计

出资额（万元）
9,800.00
200.00

10,000.00

出资比例
98.00%
2.00%

100.00%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1、担保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3、债权人：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2,985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林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林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5,489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6,065.8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0.35%；其中，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余额为29,26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4.01%，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为29,2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3.92%。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094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4-039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21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虹桥祥源希尔顿酒店二楼源福厅5(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4
259
5

664,118,400
616,364,998
47,753,402
28.5648
26.5108
2.05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郑国强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郑国强先生、独立董事田新民先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俞培俤先生、俞锦先生、俞丽女士、俞凯先生、冷文斌先生，独立董事郑启福先生、陈金山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江山先生出席现场会议，监事董云雄先生、梁婧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燕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现金分红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16,003,098
47,753,402
663,756,500

比例（%）
99.9413
100.0000
99.9455

反对
票数

184,400
0

184,400

比例（%）
0.0299
0.0000
0.0278

弃权
票数

177,500
0

177,500

比例（%）
0.0288
0.0000
0.026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83,119,989
27,896,952
104,986,157
8,958,758
96,027,39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6564
97.8227
99.8310

反对
票数
0
0

184,400
184,4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750
2.0135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77,500
15,000
162,500

比例（%）
0.0000
0.0000
0.1686
0.1638
0.1690

B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B股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0

47,691,464
61,938
61,938

0

比例
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律师、杨舒雅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2024年8月2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98 证券简称：中南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4-025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营盘东路38号公司办公楼十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
1,250,783,980

69.64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杨壮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候选董事贺砾辉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熊名辉因公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职工监事唐薇、荀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清学出席本次会议，总编辑谢清风，副总经理刘闳、易言者、杨俊杰、刘俊良、钟

武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增补贺砾辉女士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249,267,47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787

是否当选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增补贺砾辉女士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87,383,992
比例（%）

98.2941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徐小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4-084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剂产品替格瑞洛片

获得美国FDA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美国FDA”）的通知，公司向美国FDA申报的替格瑞洛片（规格：90mg）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即美
国仿制药申请）已获得正式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替格瑞洛片
2、ANDA号：208599
3、剂型：片剂
4、规格：90mg（正式批准），60mg（暂时批准）
5、申请事项：ANDA（美国新药简略申请）
6、申请人：普霖斯通制药有限公司（Prinston Pharmaceutical, Inc.）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发布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剂产品替格瑞洛片获得美
国FDA暂时批准文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03号），公司向美国FDA申报的替格瑞洛片的新
药简略申请（ANDA，即美国仿制药申请）已获得暂时批准，暂时批准的规格为60mg、90mg。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

本次公司替格瑞洛片新获得美国FDA批准，主要系该产品 90mg规格的申请已获得正式批准。
除此外，其他原已批准的替格瑞洛片60mg规格的暂时批准未发生变化。

替格瑞洛片主要用于治疗血栓。替格瑞洛片由Astrazeneca 研发，最早于 2011年 7月在美国上
市。当前，美国境内，替格瑞洛片主要生产商有ALKEM LABORATORIES LTD、HISUN PHARMACEU⁃
TICAL HANGZHOU CO LTD 等。2023 年该药品美国市场销售额约 12.77 亿美元（数据来源于
IQVIA）。

截至目前，公司在替格瑞洛片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945万元人民币。
本次替格瑞洛片（规格：90mg）获得正式批准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该规格产品的资

格，公司会根据与原研公司达成的协议进行商业化。该产品ANDA文号的获批有利于公司不断扩大
美国市场销售和强化产品供应链，丰富产品梯队，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551 证券简称：科威尔 公告编号：2024-034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8月28日（星期三）下午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22日（星期四）至08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kewell.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08月26日披露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
年08月28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8月28日下午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傅仕涛先生
独立董事：雷光寅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葛彭胜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8月28日下午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22日（星期四）至08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kewell.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科威尔证券部
电话：0551-65837957
邮箱：ir@kewell.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88653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公告编号：2024-023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8月21日收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PING PENG先生《关于提议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公司股份的函》，PING PENG先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一）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PING PENG先生
（二）提议时间：2024年8月21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PING PENG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

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进一步
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提升团队凝聚力和企业竞争力，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
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三、提议的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

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
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含）。
（六）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七）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股份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PING PENG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董事

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2024-040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4年8月15日，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16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山东省烟台莱州市拟投资设立渤海东方海
缆（山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贰亿元整。有关本次对外投资的董事会决议及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法披媒体披露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16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2024-038。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莱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

登记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3MADW0TG868
2、名称：渤海东方海缆（山东）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文昌路街道府前街80号
5、法定代表人：袁黎益
6、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7、成立日期：2024年08月20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电线、电缆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1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甲泼尼龙片境内生产药品
注册证书补充申请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
于甲泼尼龙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证书编号：2024B03743），公司甲泼尼龙片4mg被批准
注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甲泼尼龙片

剂型

片剂

规格

4mg

药品注册
标准编号

YBH19782024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47189

注册
分类

化学药品4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内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申请增加4mg规格。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
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新增规格4mg，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甲泼尼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含卤素的糖皮质激素药物，具有强大的抗炎、免疫抑制、抗过敏、

抗休克等药理作用。甲泼尼龙片临床应用广泛，主要用于治疗风湿性疾病、胶原疾病、皮肤疾病、过
敏状态、眼部疾病、呼吸道疾病等。该药品由法玛西亚普强公司研发，目前是美国辉瑞旗下的产品，
于1954 年在美国上市，商品名为美卓乐（Medrol）。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1年 10月取得甲泼尼龙片 16mg境内生产药品注册证书，本次 4mg规格补充申请获

批，4mg甲泼尼龙片为市场上主流规格，本次补充申请的获批有利于丰富公司皮质激素制剂产品线，
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后续药品通过境内生产药品注册积累经验。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24-058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24年8月21日，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收到王旭亮女士递交的

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辞职后，王旭亮女士将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王旭亮女士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日起生效。在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王旭亮女士仍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
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责。公司将尽快完成新任监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王旭亮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王旭亮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